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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政 法 学 院 文 件

沪政院教〔2017〕291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政法学院本科课程教学质
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、处、办：

为切实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迎评促建工作，加

强本科课程教学质量监控管理，完善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学质

量保障体系建设，特制定《上海政法学院本科课程教学质量

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 2017 年第 26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政法学院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

上海政法学院

2017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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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政法学院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考评办法（试行）

课程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，课程教学质

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。为加强本科课程教学质量监

控管理，引导广大教师积极投入教学工作，不断提高教学质

量与教学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考评原则

第一条 学校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考评坚持“科学、规范、

公开、公正”与“以评促教、以评促改、重在提高”的原则。

第二条 考评工作在学校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的直接

领导下进行，由各学院（部）组织实施，由教务处、教学质

量督查与评估办公室进行督查。

第三条 考评范围为各学院（部）所开设的本科课程。

各学院（部）应根据本办法制定本部门的本科课程教学

质量考评工作实施细则，组织本部门各教研室，对每学期开

设的本科课程进行教学质量考评工作。

第二章 考评内容

第四条 课程教学基本文件的规范性及执行情况。

各学院（部）组织各教研室依据学校和本部门的相关管

理规定及标准，对所开设本科课程的教学大纲、教学进度表、

教材、考试命题、试卷、试卷分析表等教学文件与档案的规

范性及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五条 课程评教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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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生评教情况（由教务处提供）；

（二）督导评教情况（由教学质量督查与评估办公室提

供）；

（三）同行及领导评教情况。各学院（部）每学期对每

位任课教师听课 1次以上（同行及领导评教），并做好听课

记录。

鼓励教师或教研室开展各种形式课堂教学情况即时评

价。

第六条 课程教学情况总结。

每学期结束时，各学院（部）应组织各教研室对教学基

本文件的规范性及执行情况、课程评教、试卷分析、学生指

导、教学改革、教学目标达成情况等进行集体评议，对课程

教学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做好评议记录，并填写课程教学质

量考评表。

第三章 考评结果

第七条 课程教学质量考评是校院两级教学质量监控保

障的重要环节，是学校对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学工作考核以及

二级学院（部）对教研室课程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，并

作为教学考核、教学评奖、教学项目申报的依据之一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由教务处、教学质

量督查与评估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— 4 —

上海政法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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